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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大型活动临建设施现场检查通用要点检查表
	序号
	类别
	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
	参考依据
	隐患问题

	1
	安全管理资料
	资质证照
	单场次参加人数一千以上的大型活动应经公安部门安全许可。
	《北京市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第四条
	

	2
	
	
	设计单位、监理单位、施工单位应具有国家、行业规定的相应资质，施工单位应具有安全生产许可证。
	《北京市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
	

	3
	
	安全制度文件
	承办者应进行安全风险预测或者委托专业评估机构进行安全风险评估，制定大型活动方案及其说明、安全工作方案。
	《北京市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第八条、第十六条
	

	4
	
	
	各参与单位应建立并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明确岗位安全职责。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条、《北京市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第八条
	

	5
	
	
	结合实际情况，建立健全各单位的安全管理制度、安全操作规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条、第二十五条
	

	6
	
	安全管理人员
	施工单位应根据项目工程量配备相应数量的项目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建质〔2008〕91号《关于印发《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机构设置及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配备办法》的通知》　第十三条
	

	7
	
	
	施工单位的项目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安全生产考核证书应齐全有效。
	JGJ 59-2011 《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第3.1.4条
	

	8
	
	安全检查
	落实各单位安全检查职责，包括施工单位自查、承办者安全检查、场地提供单位安全检查等，并填写检查记录。
	《北京市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第八条
GB/T 33170.4-2016《大型活动安全要求 第4部分：临建设施指南》第6.1.2.1条
	

	9
	
	
	现场检查发现的隐患能立即整改的应立即停止作业或停止使用进行整改，不能立即整改应及时签发隐患整改通知书。
	GB/T 33170.4-2016《大型活动安全要求 第4部分：临建设施指南》第6.1.2.4条
	

	10
	
	
	在现场隐患没有消除前，应对相关临建设施采取可靠的防护措施。
	GB/T 33170.4-2016《大型活动安全要求 第4部分：临建设施指南》第6.1.2.5条
	

	11
	
	安全培训及安全交底
	施工单位应对入场施工人员进行针对性安全教育培训，安全教育培训内容应针对现场实际情况，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作业。培训教育档案应包括培训记录表、培训签到表、培训试卷等有关书面材料和图片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
《北京市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第八条
GB/T 33170.4-2016《大型活动安全要求 第4部分：临建设施指南》第8.4.2条
JGJ 59-2011 《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第3.1.3条
	

	12
	
	
	施工负责人在分派施工任务时，应对相关管理人员、施工作业人员进行书面安全技术交底，详细说明作业内容、主要危险因素、作业安全要求和应急措施等内容。
	JGJ 59-2011 《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第3.1.3条
	

	13
	
	特种作业人员
	特种作业人员应经安全培训、考核合格，取得相应操作资格证书后，方可上岗作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条
	

	14
	
	应急预案
	制定大型活动专项应急预案。
	《北京市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第八条
	

	15
	
	
	按应急预案要求，配备相应的应急救援器材和设备，并组织演练。
	JGJ 59-2011 《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第3.1.3条
	

	16
	
	相关方管理
	承办方与活动运营方，活动运营方与施工方、场地提供单位签订安全协议，明确双方安全职责，落实安全管理、检查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
	

	
	
	
	
	《北京市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第九条、第二十七条
	

	17
	动火作业
	规定
	动火作业前应办理动火许可证。
	GB 50720-2011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安全技术规范》第6.3.1条
	

	18
	
	
	动火操作人员应具有相应资格。
	GB 50720-2011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安全技术规范》第6.3.1条
	

	19
	
	
	焊接、切割、烘烤或加热等动火作业前，应对作业现场的可燃物进行清理:作业现场及其附近无法移走的可燃物应采用不燃材料对其覆盖或隔离。
	GB 50720-2011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安全技术规范》第6.3.1条
	

	20
	
	
	具有火灾、爆炸危险的场所不得明火。裸露的可燃材料上严禁直接进行动火作业。
	GB 50720-2011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安全技术规范》第6.3.1条
	

	21
	
	
	焊接、切割、烘烤或加热等动火作业应配备灭火器材，并应设置动火监护人进行现场监护，每个动火作业点均应设置1个监护人。
	GB 50720-2011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安全技术规范》第6.3.1条
	

	22
	
	
	五级(含五级)以上风力时，应停止焊接、切割等室外动火作业；确需动火作业时，应采取可靠的挡风措施。
	GB 50720-2011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安全技术规范》第6.3.1条
	

	23
	
	
	动火作业后，应对现场进行检查，并应在确认无火灾危险后，动火操作人员再离开。
	GB 50720-2011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安全技术规范》第6.3.1条
	

	24
	安装拆卸要求
	安装拆卸要求
	临时搭建设施设备安装，拆装包括装台、拆台以及系统调试，应有保证系统与设备性能安全可靠、保证操作人员自身安全、保护演员职业安全、保护演出器材安全、保证演出质量安全的操作规程，并保存真实的历史记录。
	GB/T 36731-2018《临时搭建演出场所舞台、看台安全》第8.2.1条
	

	25
	
	
	安装和拆装的操作规程应明确固定从业人员疲劳程度的限制，并明确安装、拆装的工作周期。
	GB/T 36731-2018《临时搭建演出场所舞台、看台安全》第8.2.2条
	

	26
	
	
	安全带、吊装带护套内应有钢丝绳的结构件，根据不同吊带的承载配不同直径大小的钢丝绳，以防止火灾烧断吊带使桁架下滑倒塌，同时护套升至固定高度时，下面应有防下坠的保护装置。
	GB/T 36731-2018《临时搭建演出场所舞台、看台安全》第8.2.3条
	

	27
	
	
	为保证升降灯架的同步性，防止桁架倾斜和倒塌，桁架立柱为4个时可采用手动葫芦升降灯架；桁架立柱为6个时可采用电动葫芦升降灯架；桁架立柱超过6个时应采用电动葫芦升降灯架。立柱高度超过12m时应采用电动葫芦升降灯架。
	GB/T 36731-2018《临时搭建演出场所舞台、看台安全》第8.2.4条
	

	28
	
	
	临建设施使用完毕后应立即拆除。
	GB/T 33170.4-2016《大型活动安全要求 第4部分：临建设施指南》第7.1条
	

	29
	
	
	临建设施应遵循谁安装谁拆除的原则。拆除施工前，施工单位应编制拆除施工方案，严禁擅自拆除。
	GB/T 33170.4-2016《大型活动安全要求 第4部分：临建设施指南》第7.2条
	

	30
	
	
	拆除作业区域不得从事其他作业。该区域应设置围栏隔离，并应设警示标志。
	GB/T 33170.4-2016《大型活动安全要求 第4部分：临建设施指南》第7.3条
	

	31
	
	
	拆卸下的物料及余料和废料应及时清理运走，不得随意放置或向下丢弃。传递物料时不得抛掷。
	JGJ 80-2016 《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第3.0.6条
	

	32
	劳动防护用品使用
	劳动防护用品使用
	进入施工现场人员应正确佩戴安全帽，赤脚、穿拖鞋或高跟鞋不得进入。
	DB11/T 1833-2021 《建筑工程施工安全操作规程》第3.0.14条
	

	33
	
	
	高处作业人员，应正确使用安全带、穿防滑鞋。
	JGJ 80-2016 《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第3.0.5条
	

	34
	
	
	电工作业时，应穿绝缘鞋、戴绝缘手套。
	JGJ 46-2005《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第8.3.3条
	

	35
	
	
	电焊作业时，应穿电焊工作服、绝缘鞋和戴电焊手套、防护面罩等防护用品。
	DB11/T 1833-2021 《建筑工程施工安全操作规程》第16.1.11条
	




